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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線上申請人工登記簿謄本」服務辦理流程 
民眾端 

（謄本申請案） 
地政事務所端 

民眾端 

（撤銷謄本申請案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選擇郵寄到府           選擇臨櫃領件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系統自動發送郵

件通知地所 

是 

否 

進入地政線上申辦系統 

點選「線上申請人工登記簿謄

本」，並以自然人憑證登入 

填寫申請資料並送件（領件方

式可選擇「郵寄到府」或「臨

櫃領件」） 

接收案件，列印申請書配

予承辦人員，並修改案件

處理情形為「辦理中」 

承辦人員核對不動產標示

資料並查詢謄本張數計費 

承辦人員於系統填入應繳

金額，並修改案件處理情

形 

將案件處理情形

更改為「待繳費」 

將案件處理情形

更改為「待領件」 

地所確認已繳費，列印

謄本及開立收據 

郵寄資料 

更改案件處理情形為「已

完成」並將案件予以歸檔 

進行線上繳費(7日內) 

系統自動發送簡訊

及郵件通知民眾 

 是否已繳費 

更改案件處理情形為

「退件」 

系統自動發送簡訊

及郵件通知民眾 

系統自動更改

案件處理情形

為「已繳費」 

臨櫃繳費領件(7日內) 

 是否已繳費 
是 

否 

進入地政線上申辦系統 

點選「線上申辦第二類人工登

記簿謄本」，並以自然人憑證

登入 

輸入謄本收件號碼 

接收案件，列印申請書配

予承辦人員，並修改案件

處理情形為「撤銷」 

系統自動發送

郵件通知地所 

依民眾申請之領件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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